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2024年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高等学院信息公开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铁岭卫生职业学院2024年信息公开工作执行情况编制。报告统计期限自2023年10月31日至2024年10月31日。
一、概述
学院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严格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等相关要求，全面开展信息公开工作，按时按步整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更新了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及信息公开监督小组，完善信息公开的形式、途径，加强了审批程序、监督办法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铁岭卫生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我院信息公开的指导思想，继续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开学院整体办公信息。
二、按时多途径、多形式主动公开
为了信息公开更直观化，学院利用图解、音频、视频、微信等多种方式及时将学院整体信息进行主动公开；同时开辟了学校门户网站、办公平台等信息窗口；持续完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信息发布方式；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向全体教职工代表公布学院年度工作报告、财务工作、工会工作和其他专项工作；通过各类文件、宣传册、统计报表等纸质资料，利用校内各种管理平台、公告栏、宣传橱窗、展板、电子显示屏、电视台、报刊、QQ群等多种渠道进行信息公开。
（一）学院公开的信息及数量
[bookmark: _GoBack]2022-2023学年度公开信息：学院官方网站共发出校园核心新闻84条，学院平台以通知形式公开信息76条、微信公众帐号公开387条、电子屏幕近50条。
（二）学院主动公开信息
1.出台制度
2023-2024年学院修正了《铁岭卫生职业学院考勤管理办法（修订版）》《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关于加强因私出国（境）证件管理的实施意见（修订版）》。
出台《铁岭卫生职业学院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制度(试行)》《铁岭卫生职业学院软件管理工作规定》《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试行）》《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实施方案（试行）》《铁岭卫生职业学院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复盘行动”实施方案》《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培训工作实施方案》《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铁岭卫生职业学院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预案》《铁岭卫生职业学院“青蓝工程”管理办法》《铁岭卫生职业学院专业/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办法（试行）》《铁岭卫生职业学院绩效工资管理实施方案（试行）》《铁岭卫生职业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竞聘实施方案(试行)》《铁岭卫生职业学院辅导员考核办法》《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基层党组织推进“一融双高”实施方案》《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实施方案》《铁岭卫生职业学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实施方案》。
2. 招生信息公开
（1） 公开铁岭卫生职业学院2024年招生章程
（2）公开铁岭卫生职业学院2023年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及录取最低分统计表
（3）公开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
在学院官网设专题窗口，方便考生、毕业生及社会大众了解招生的相关详细信息。
（4）招生信息公开上访申诉方式
2024年辽宁省普通高校咨询电话和上访申述电话
	院校名称
	咨询电话
	上访电话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024-72211555
024-72813572
	024-72216159



3.财务信息公开
学院的财务公开也是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的重点。多年来学院不断规范财务制度，并修订、完善了相关职责。在学校官网公开学院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使各项收支保持公开、透明。财务信息公开如下：
（1）财务标准公开，政策完全公开
根据国家政策，学院公开财务收费制度并坚持向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积极公开财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各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农村户口学生免学费标准等关系到师生切身利益的内容。
（2）财务数据公开
根据文件公开2023-2024学年度财务的收支预、决算以及支出预、决算表。
（3）学生奖助学金评定标准及金额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奖助学评定情况，始终坚持逐级评定、逐级把关，划分金额并将评定标准和结果进行公示。严格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审核程序，使奖助学资金落实到真正需要的困难学生手中。
（4）教学及后勤部门采购公开
学院大型仪器设备采购、重大项目的实施，都由招投标部门按照《铁岭卫生职业学院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采购实施细则（试行）》的招标程序进行办理，经院长办公会、党委会集体研究后执行。严格按照国家收费标准，收费许可证核定的项目进行定价，并对外对内进行公布、公示。小型采购、维修采取集中申报，集中处理，采购维修5000元以上的项目须在学院纪检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并不定期请上级主管部门对财务工作进行审计、检查。
4.人事信息公开
针对职工关心的职称评定、工资待遇、离退休职工人待遇等问题，人事处细化考勤办法及职称评定办法，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等，提高人事工作的科学化管理和规范性服务，在正确理解和执行上级文件精神过程中，以文件、口述形式告知相关人员并及时解读量化工作，使人事信息公开工作做到了规范化、精细化、系统化。多年来在学校官网公布更新《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岗位设置方案》《铁岭卫生职业学院职工考勤管理办法》。
5.教学科研工作信息公开
为了建立和完善学院部门功能，依据《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就业带动招生”的理念，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专业系统培养实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非常重视科学管理，高度关注国家及省教育部门发布的教育信息，将先进的理念、思想运用在学院的教学科研中，使学院的教育科研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
6.实习就业情况
学院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帐号、QQ等多渠道发布实习、就业、培训信息百余条，促进了实习就业、培训工作。
7.学生评奖评优情况
学院严格按照学生评奖评优办法，确保评奖评优工作公开公正，并通过电子屏向全院公示。
三、学院信息公开评议情况
学院围绕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及事项已依据信息公开事项的要求进行逐步公开，并得到学院师生及社会的好评, 同时充分调动师生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广泛收集教职员工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评议情况，学院师生对信息公开工作比较满意。
四、受到举报情况
学院信息公开工作中未接受到社会公众的举报。
五、核查清单事项情况说明
学院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50条项目清单逐一核对，其中：1.招生考试信息（11）项-（14）项我院没有研究生因此没有填报。2.人事师资信息（23）项，我学院校级领导干部没有因公出国（境）情况，因此没有此项内容。
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学院开展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信息更新不及时现象。学院将在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做到事先准备充分，事后查找方法，及时准确更新信息，做到信息公开常态化。
七、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
“教学质量报告”及“就业质量报告”需要2024年学院整体工作结束才能作出，因此上传时间为年末。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2024年10月31日
